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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警 察 学 院 2025-2027 年 物

业 服 务 项 目

项目编号：ZZCG2025X-GK-115（标项 1）

报

价

文

件

投标人全称：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

地 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国际商务中心 2 幢 501 室

时 间：2025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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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开标一览表

投标人全称（公章）：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

招标编号及标项： ZZCG2025X-GK-115（标项 1）

服务类

服务内容 服务人员数量 工作量
年度报价

（元）

两年期报价

（元）

浙江警察学院

2025-2027 年

物业服务

212 人

两校区（物业保洁、教室

管理、运动场馆托管、高

配变电房托管、会场管理

服务、绿化养护、物品清

洗、电梯维保检测、水电

木工维修巡查值班、仓库

管理、玻璃幕墙外立面清

洗、病媒生物防治、消防

监控值班、安保服务）、

滨江校区文印服务、临安

校区图书管理等

14909220 29818440

投标总价（两年期）金额大写：贰仟玖佰捌拾壹万捌仟肆佰肆拾元整 小写： ￥29818440

备注

1.此表应按项目的明细情况列项填报,在填写时，如上表不适合本项目的实际情况，

可在确保投标明细内容完整的情况下，根据上表格式自行划表填写。

2.报价要求：包括物业管理各类人员工资、社保福利费、办公费、法定税费、应购买

各项保险、合理利润及政策性文件规定等各项应有费用（含大型活动增派人员保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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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），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物业管理工作所涉及到的一切相关费用。

3.报价中不允许出现报价优惠等字样,投标总价合计金额应与明细报价汇总相等。投

标总价不为零，报价明细表中部分产品、服务单价为零的，视作已包含在总价中。

4.开标时，招标方在电子交易平台公开投标人的报价信息，投标人对报价信息进行确

认。投标人对报价信息不予确认的不影响后续评标过程。

5.报价低于项目预算 50%的，应当在报价文件中详细阐述不影响产品质量或者诚信

履约的具体原因。

授权代表签名： 日期： 2025 年 6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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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中小企业声明函

中小企业声明函（工程、服务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（浙江警察学院）的（浙

江警察学院 2025-2027 年物业服务项目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

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，即提

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订立劳动合同的从

业人员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（标的名称：浙江警察学院 2025-2027 年物业服务项目），属于（采购

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：物业管理）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（杭州福叶物业服务

有限公司），从业人员 120 人，营业收入为 770.52013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

318.7704 万元 1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2. 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承建（承接）企

业为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人，营业收入为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万

元，属于（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、微型企业）；

……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投标人名称（盖章）：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（联合体甲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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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福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（联合体乙方）

日 期： 2025 年 6 月 18 日

1 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

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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